
文山州2010年度农机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

为扎实开展好2010年度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督查工作，全面完成年度农机安全生产目标任务，细化工作责任，落实工作措施。根据《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云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云南省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和《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0年度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文政发〔2010〕15号）等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紧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推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高农机安全监理规范化水平为重点，从抓好农业生产关键环节、重点农机具和重要农时季节的安全生产入手，坚持依法行政、文明监理、优质服务，转变思想观念，改善监理手段，提高监管能力，构建以源头管理、执法监控、宣传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农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促进农机安全生产，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二、工作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农机安全大检查，达到以下目标：
（一）农机安全生产责任明确，安全生产考核制、责任倒查制、过错追究制得到切实落实。
（二）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机所有者、驾驶操作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三）拖拉机登记、牌证核发、安全检验及驾驶人培训、考试、发证工作进一步规范，农机安全监理规范化建设水平得到提升，源头管理得到加强。
（四）农机安全生产措施不断完善，农机注册登记率、检审率和驾驶操作人员持证率稳定提升，无牌无证及外挂拖拉机得到有效清理整治，事故隐患明显减少。
（五）农机安全监管基础设施装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农机安全生产源头管理、执法监控、宣传教育“三大防线”基本形成，农机安全监管能力明显提高，实现农机安全生产的全程监督管理。

     三、检查的重点和内容

（一）检查的重点。重点检查农机安全责任制、农机动态监管、无牌无证及外挂拖拉机整治、农机牌证管理、农机事故处理、拖拉机驾驶培训、农机安全宣传等工作情况。

    （二）检查的主要内容

1．检查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是否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及其岗位责任；是否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

2．检查开展农机动态监管的情况。是否按照《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云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和《云南省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农业机械及其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1）未按规定领取号牌、行驶证、准用证的。
（2）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和标准的农业机械的。
（3）不携带与驾驶、操作机械类型相符的驾驶、操作证的。
（4）把农业机械交给无驾驶、操作证的人员驾驶、操作的。
（5）酒后驾驶、操作农业机械的。
（6）驾驶、操作安全设备不全或机件失效的农业机械的。
（7）转借、涂改、伪造、农业机械牌证的。
（8）不按规定期限接受检验，或未经检验、检验不合格，继续使用农业机械的。
（9）无证驾驶、操作农业机械的。
（10）未经审验或者审验不合格，驾驶操作农业机械的。
（11）未按规定办理转籍、异动登记手续的。
（12）伪造、破坏、逃逸事故现场的。  
3．检查各县按照《文山州农业局关于规范运输型拖拉机注册登记业务的通知》（文农通﹝2009〕51号）要求,开展外挂拖拉机清理登记工作的情况。是否对无牌无证和达到报废标准的拖拉机进行清理登记；是否将符合条件的外挂拖拉机及时纳入管理；是否对不符合条件的外挂拖拉机进行造册登记并提出监管的办法和措施；是否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联合行动，打击跨行政区域、超标准、超范围核发拖拉机牌证的违规行为。
4．检查执行农业机械牌证管理有关规定的情况。拖拉机号牌、行驶证及其驾驶证申领、发放、换发及审验、检验，是否存在超标准、跨行政区域发放牌证的情况；是否存在变造、伪造牌证情况等。
5．检查农机事故处理和责任追究情况。农机重特大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制订和措施准备情况；事故报告制度建立及落实情况；对已发生的事故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要求，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对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和落实整改情况等。

6．检查农机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建设的情况。拖拉机培训机构是否严格按照农业部拖拉机驾驶培训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培训；农机监理部门是否严格按照农业部有关规定严把考试发证关。   

7．检查农机安全宣传情况。元旦、春运、春节、“两会”、州庆、“五一”、“六月安全生产月”、雨季、“十一”黄金周等重要节庆、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期间，是否深入乡村、田间，深入农机生产第一线，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和宣传渠道，多途径多形式，广泛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教育；是否结合创建“平安农机”，开展“六个一”的宣传活动，即在每个乡镇组织一次“平安农机”宣传教育活动，给每个农机手送一封创建“平安农机”倡议信，为广大农机手和群众放映一部“平安农机”教育警示片，向每个村送一套“平安农机”安全宣传挂图，给每个农机户送一本“平安农机”知识手册，在每个村及中小学校上一堂“平安农机”知识课。
     四、检查时间及方式

    (一)检查时间安排。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

    (二)检查方式。在元旦、春运、春节、“两会”、州庆、“五一”、“六月安全生产月”、雨季、“十一”黄金周等重要节庆、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期间，采取各县自检自查、州农业局组织督查等方式，认真组织开展好农机安全检查、督查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各县要充分认识农机安全大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结合实际制定农机安全大检查和专项督查检查工作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开展农机安全大检查，是一项关系农业安全生产全局的重要工作，各县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为切实有效开展好农机安全大检查工作，州农业局决定成立文山州农机安全大检查领导小组。岑国辛副局长任组长，农机科郎滇云科长、州农机监理所王永萍所长任副组长，局农机科、州农机监理所有关人员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州农机监理所，王永萍任办公室主任。各县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加强对农机安全大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

(三)加强监督，广泛宣传。各县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要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方便群众投诉。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加大对农机安全大检查工作的宣传力度，教育引导农机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增强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注意及时收集整理工作进展情况，发现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加以总结推广，运用典型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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